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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超額責任附加條款－甲式 

國泰產物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超額責任附加條款－乙式 

商品銷售文件_投保注意事項 
 

一、國泰產險留核保權利，一切權利義務悉以保單條款內容為主。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

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於

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二、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

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及相關

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

法負責。 

三、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保

障，但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四、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

最高 25 %，最低 25 %；詳細保險金額請參見要保書。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

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 

(免付費電話：0800-212-880)或網站(網址：www.cathay-ins.com.tw)，以保障您的

權益。 

五、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網址：www.cathay-ins.com.tw；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2-880。 

六、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七、本商品經本公司承保後始生效力，本公司保留承保與否權利。 

八、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地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296號；電話：(02)2755-1299。 


